
臺南市南區志開實小 109 年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甄選公告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二、名額：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三、報名資格： 

1.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之資格者。 

2. 有特教、護理服務相關資歷或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優先遴聘。 

3. 具簡單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4. 具盲用電腦專長優先考量錄取。 

四、工作內容：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辦理。 

五、工作時間:109 年 8 月 31 日~109 年 12 月 31 日 

六、待遇及相關規定： 

1. 經審核通過，學校僱用之鐘點特教助理員，以鐘點費方式支應。依市府實際核定經費彈性調整。 

2. 受僱用人員須依勞基法規定辦理，相關勞、健保由教育局核定額度內勻支。 

3. 本案係屬購買「特教服務」性質，不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約僱人

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奉點支給報酬標準表」。 

4. 錄取者須經本校職前訓練，且經 2 週試用觀察後正式進用。 

七、報名地點及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止，上午 9 時~12 時、下午 2 時~4 時，逾時不

受理。 

2. 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如附件）、身份證件影印本、最高學歷等證明文件影印本，於報名截

止前上班日送達本校教導處(送件資料恕不寄還），並於信封空白處註明「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

選」。 

3. 報名地點：本校教導處（地址：臺南市南區南門路 232 號，電話：06-2619431 #101）。 

八、甄選方式：  

    1.資料審查：不計分，但列入重要參考。 

    2.口試，占總成績 100%，包括工作理念、專業知能等相關事項，分數未達 80 分者不予錄取。 

九、甄選日期及時間：109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09:30 起甄試（9:00 前報到），請攜帶身分證正

本。 

十、錄取公佈：109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於本校網站公告，並電話個別通知。 

十一、報到日期：108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15 點前，攜帶證明文件正本至教導處報到，正本驗畢歸 

還，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十二、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致上述日期需作變更，悉於本校校門及網路公告。 

十三、錄取人員應於簽約後 7 日內繳交繳交勞動部認可之醫療機構所開具之體格檢查表及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書予分發學校，不合格者取消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十四、身心障礙應考人考試之適當服務措施電話：（06）2619431#101(教導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41


臺南市南區志開實小 109 年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照片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號碼 
 

聯絡 

地址 

      縣（市）  鄉（鎮）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宅： 

行動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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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學  校  名  稱 系  所 
修業年月 

起 訖 

      

      

經 

歷 

機關名稱 職 稱 
服務年月 

擔任工作 備註 
起 訖 

        

        

        

        

身 

份 

別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一般生學生家長 

□現任志工媽媽 

  若為以上身份，請註明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就讀班級：______年______班 

□其他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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